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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科学证据的实质审查

 纵  博*

摘 要:对于科学证据的审查有遵从模式和教育模式两种不同模式:前者要求裁判者应当尊

重科学证据,一般只要求对科学证据进行形式审查;后者则在为裁判者提供一定科学知识的基础

上要求裁判者对科学证据进行实质审查。我国的科学证据审查总体上属于遵从模式。随着新类

型科学证据的增加以及科学证据范围的扩张,我国的刑事法官在维持原有形式审查的基础上,必

须对科学证据进行一定程度的实质审查,仅进行形式审查无法保障科学证据的科学性和可靠性。

因法官作为非科学专家的普通人,对科学证据的审查无法达到科学界的同行审查水平,故其审查

并非从科学视角对科学证据原理的检验,而只须从诉讼证明视角审查科学证据的原理是否可靠、

该原理是否被正确适用。原理的可靠性审查主要是审查科学证据的原理是否明确、是否有可信

证据证明原理的可靠性、是否存在对原理的根本性争议几个方面;原理适用的正确性审查主要是

审查科学证据的操作过程和方法、分析和计算方法、专家对意见的论证是否符合科学原理的要

求。在科学证据的审查中,多元专家的参与有助于法官的实质审查,但应对不同类型专家的功能

进行清晰划分;专家的辅助性意见应予以公开并接受异议;同时应保障法官对科学证据的独立判

断权。

关键词:科学证据  证据可靠性  实质审查  科学知识供给  多元专家参与机制

科学证据是指必须通过科学技术、科学原理、科学仪器等手段和方法才能生成并对案件事实

发挥证明作用的证据。在我国的刑事诉讼立法上,并无明确的科学证据概念,从我国的证据形式

分类及证据性质上来说,刑事诉讼法和司法解释规范中的鉴定意见、专门性报告、①事故调查报

告中的专门性问题部分均属于科学证据,而类似于英美法系中“非科学专家证言”的那部分在我

国不属于科学证据,只能作为一般的证人证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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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任何国家的刑事证据制度来说,裁判者对科学证据的审查都面临着一个难解困境:如果不

要求裁判者对科学证据的科学性、可靠性进行审查(也即实质性审查),则等于将对待证事实的判

断权拱手相让于专家;但如果要求进行科学性、可靠性的审查,则形成一个悖论———本来就是因

为裁判者不具有科学知识才需要专家提供科学证据,裁判者又如何有能力对科学证据的科学性、

可靠性进行审查?① 在我国,自2010年《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对鉴

定意见的审查要点作出详细规范,到2021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

法>的解释》(以下简称2021年《解释》)吸纳上述规范并规定专门性报告及事故调查报告也准用

这些规范,在规范层面基本上对科学证据只要求进行形式审查,而不要求进行实质审查。② 实践

表明,法官对科学证据保持着非常高的采纳采信率。例如,学者对2013~2015年部分地方司法

机关对公安部物证鉴定中心鉴定意见的采纳采信率统计显示,各类鉴定意见的采纳采信率基本

上为90%左右,关于毒品、录音、年龄、数据提取、笔迹印章等鉴定意见的采纳采信率则为

100%;③实际上,除非鉴定意见有非常明显的违法情况,如检材、样本毁损等,否则鉴定意见一般

都会被采纳采信。④

随着《解释》第100条和第101条对刑事诉讼中科学证据范围的扩张,司法人员将面临更多

运用新类型科技而生成的科学证据,以及统一管理的鉴定机构外的其他鉴定、检验机构出具的科

学证据。因此有学者认为,若对科学证据完全不进行实质审查,则很难避免对科学证据的迷信,

导致有些原理不可靠的科学证据被用作认定事实的依据。⑤ 还有学者提出,我国应对科学证据

构建一个更具包容性的实质审查框架,以满足解决专门性问题的需求,加强对科学证据的实质性

要素审查。⑥ 那么在我国的刑事诉讼制度和科学证据管理体制下,是否必须对科学证据进行实

质审查? 如果需要进行实质审查,这种审查能够达到何种实质性水平? 如何在程序上保障实质

审查的效果? 笔者拟探讨上述问题,为我国的科学证据审查寻求破解困境之道。

一、科学证据审查的两种路径

对于科学证据的审查困境,有两种截然不同的应对路径,即要么只要求裁判者对科学证据进

行形式审查而非实质审查,要么让专家对裁判者传授必要的知识使裁判者能够对科学证据进行

一定的实质审查。美国学者罗纳德·艾伦和约瑟夫·米勒将前者称为“遵从模式”,后者称为“教
育模式”。根据他们的观点,在教育模式下,科学证据与其他证据并无区别,对科学证据的审查非

常严格;而在遵从模式下,裁判者只需要决定是否遵从科学证据,如果决定遵从,则无须再进行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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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严格审查,否则就与“遵从”的要求相冲突。① 当然,所谓遵从模式并不是指裁判者完全不需要

审查科学证据而只能盲目遵从,而是说法律鼓励裁判者尊重科学证据,不鼓励对科学证据的科学

原理进行审查或质疑,裁判者只需要对科学证据进行一些形式审查,诸如专家资格、文书格式方

面的审查;而教育模式则允许或鼓励裁判者通过掌握一定科学知识而对科学证据的原理进行更

实质化的审查,从而防止伪科学证据进入诉讼。②

从科学证据规则发展较早的美国的科学证据审查历程来看,科学证据审查的历程实际上就

是从遵从模式转向教育模式的过程。在“弗莱伊诉美国案”③(以下简称“弗莱伊案”)之前法官主

要审查专家是否具有资格,不要求法官对科学证据的科学性进行实质审查,更接近于遵从模式。
随着“弗莱伊案”确定了“普遍接受”标准(即对科学原理是否被普遍接受进行形式审查)而使科学

证据原理的审查进入科学证据审查的范畴以及“道伯特诉梅里尔道药品公司案”④(以下简称“道
伯特案”)强制要求法官对科学证据的科学性进行实质审查⑤从而明确专家的作用是为法官(和
陪审员)提供必要知识使其能够作出明智判断,⑥科学证据的审查逐渐转化为教育模式。实际

上,英美法系的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目前也仍处于由遵从模式向教育模式过渡的过程之

中。⑦ 例如,加拿大在1994年“女王诉莫汉案”⑧中还只是要求科学证据具有相关性、能够帮助裁

判者认定事实且未被其他证据规则排除即可采,而近几年在“女王诉艾比案”⑨等判例中则要求

法官要承担起“看门人”的角色,防止科学证据可能产生的偏见。 相对而言,大陆法系国家则普

遍更接近于遵从模式。例如,德国虽然要求法官对鉴定进行独立判断,但同时又认为科学知识构

成自由心证之限制,除非被可靠的、相反的间接证据推翻,否则法官就要采信科学证据;法国的

鉴定虽然在理论上不构成对刑事法官内心确信的约束,但强调的是对鉴定证明力的判断,尤其

是指通过将鉴定与其他证据进行综合对比而最终确定其证明力,而非要求法官判断鉴定的科学

性并作出取舍。日本也要求法官评价鉴定的证明力,但要求在询问鉴定人时如果没有指出鉴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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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问题点或问题点已经明确,则原则上应尊重鉴定结果。① 但苏联是例外,因为苏联在批判西方

“鉴定人意见是科学判决”观点的基础上,主张对科学证据严加审查,法官可以在有相关材料(科
学著作、其他鉴定人的意见)的基础上怀疑鉴定的经验原理本身是否不容争议。②

我国刑事诉讼法中的证据规定一贯简略,从未对如何审查鉴定意见等科学证据作出规范。
在我国早期的证据法理论中,对科学证据审查要求较高,如有学者认为对鉴定结论不仅要审查鉴

定人的能力及中立性、鉴定依据的材料是否充分可靠、鉴定的方法和设备是否完备科学,还要审

查鉴定结论是否有科学依据、论据是否充分、论据与结论是否矛盾等。③ 随着我国司法权力主导

型鉴定体系的构建,这种要求对鉴定证据实行严格审查的观点日渐式微,有学者开始强调鉴定意

见“属于科学证据,具有较强的科学性”,④“鉴定意见的可靠性较大”,⑤虽然认为鉴定意见仍须审

查,但却仅集中于因专家个人原因可能导致的个别鉴定意见不可靠的情形,而基本上不再主张对

鉴定的科学原理进行审查。这种观点的转变也反映在规范层面,2010年《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

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对鉴定意见的审查要点及证据排除作出详细规范,并被其后的

2012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以下简称2012年《解
释》)基本吸收,从这些审查要点来看,基本上都是对鉴定意见本身的形式要素以及鉴定意见作出

过程中的程序要素的审查要求,包括回避、资质、鉴定程序、检材、鉴定意见书形式要件等方面,鉴
定意见的科学依据则不在其内。至于“鉴定的程序、方法、分析过程是否符合本专业的检验鉴定

规程和技术方法要求”,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有关部门的解释,也主要是审查“鉴定结论中有关鉴定

流程、方法和分析过程的说明,重点审查鉴定人运用的仪器设备和技术检验手段是否完善,检验

的步骤、方法是否正确”等方面,⑥是单纯的操作规程方面的审查,而不是从操作是否符合科学原

理要求的角度进行审查。从实践中来看,因为控辩双方极少会对各类科学证据背后的科学原理

提出意见,法官也极少对科学原理提出疑问,所以对于某些“小众”的科学证据,如矿产测绘、质量

检验、文物真伪等方面的证据,其依据的原理究竟是否科学、如何将原理运用于科学证据的生成

过程就无从被严格审查。对于那些常用的科学证据来说,即便其原理已经得到公认,但其是否正

确适用科学原理也几乎不会被审查。
由于我国目前对科学证据的审查总体上是对外在表象的审查,通过专家资质等外在要素推

测科学证据的可靠程度,⑦在规范层面缺乏对科学证据的原理进行审查的空间,法官在实践中也

基本上不进行实质审查,因此我国的科学证据审查总体上属于遵从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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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我国应加强对科学证据的实质审查

有学者认为,大陆法系国家因为一般采取职权调查主义,法官聘请鉴定人对科学证据进行调

查,鉴定人具有较强的中立性,所以更倾向于选择遵从模式;而英美法系国家由于法庭调查实行

当事人主义,科学证据一般以专家证言的方式在法庭呈现,专家证言具有较强的党派性,因此更

强调对科学证据的科学性、可靠性进行实质审查,也即倾向于选择教育模式。① 应当说这种归因

确有一定道理,但不能绝对化,否则就无法解释为何一直实行当事人主义的英、加、澳等国家至今

也未彻底转变为教育模式,也无法解释为何实行职权调查主义的苏联会要求对科学证据的原理

进行严格审查。在科技飞速发展的今天,为了保障科学证据的科学性、可靠性,只有对其科学原

理进行一定审查,才能防止缺乏科学原理的证据、未正确运用科学原理的证据混淆视听。这既是

英美法系国家从遵从模式转向教育模式的原因,也是大陆法系国家学者抨击法官无法、无力审查

科学证据的原理的原因。②

对于我国的科学证据审查问题来说,随着科学证据制度和实践的变化,对科学证据继续保持

仅进行形式审查的做法已经无法满足刑事诉讼发现真相的需要,必须对科学证据进行一定程度

的实质审查。
(一)形式审查无法保障科学证据的科学性和可靠性

对于科学证据来说,其生成通常分为两大步:第一步为对相关客体的检验、检测,从而产生各

类数据、图谱等结果;第二步是专家对这些结果进行分析判断并出具意见。③ 根据《解释》的规

定,对科学证据的检材、程序、方法等方面的审查主要是针对第一步,通过对客体的检验、检测是

否符合要求进行审查而保障结果的准确性,而对机构资质、专家资质、回避等方面的审查,则是为

了保障专家的知识、经验、立场。但是这些形式要素无法保障科学证据的科学性和可靠性,具体

理由如下:

其一,对检材、程序、方法的审查只能保障检验、检测结果的准确性,无法保障专家意见的准

确性。在主要运用仪器设备而客观性较强的检验、检测项目中,如物质成分、脱氧核糖核酸

(DNA)检验,这种审查能够发现那些因操作规程不合格而导致检验、检测结果不可靠的情形;但
问题在于,即便这种审查能够保障检验、检测结果的准确性,若专家作出意见所依据的原理不科

学,或未正确适用原理,仍会导致科学证据不可靠。例如,即便化合物的红外光谱图是准确的,但
若检索比对方法有错误,则专家严格遵循该方法也只会对化合物成分作出错误的认定。

其二,对机构资质、专家资质、回避等方面的审查,只能保障专家具有从事科学证据生成活动

所必需的知识、经验和立场,但若科学证据背后的原理并不科学,则具备资质的专家也不能保证

判断的正确性。历史上科学证据的原理不可靠的例子并不罕见,典型的如指纹鉴定证据,在美国

自1911年起指纹鉴定就被采纳为证据,但对指纹鉴定方法的质疑却一直存在,而且实践中也不

·451·

法 商 研 究 2024年第1期(总第219期)

①

②

③

参见邬颖怡:《检察机关技术性证据审查制度研究》,《证据科学》2022年第4期。

参见[德]托马斯·达恩史戴特:《失灵的司法》,郑惠芬译,法律出版社2017年版,第191~194页。

参见李学军:《诉讼中专门性问题的解决之道———兼论我国鉴定制度和法定证据形式的完善》,《政法论坛》

2020年第6期。



时发生因错误指纹鉴定而导致的错案,美国国家科学院国家研究委员会认为,除指纹鉴定外,咬
痕、火器、工具痕迹鉴定同样不具有可靠的科学原理基础。① 因此,仅对专家资质、中立性问题进

行审查是无法保障科学证据的可靠性的。

综上,在我国的科学证据审查中,若仅按《解释》的要求对专家资质、中立性、检材、程序、方法

等方面进行形式审查,则只能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专家的能力、立场和鉴定检验过程符合基本要

求,而不足以保障科学证据原理的科学性,也难以保障在鉴定检验过程中严格适用了科学原理。
(二)新型科学证据的出现要求必须进行实质审查

随着科技的发展,科学证据也呈现出与20世纪的传统类型科学证据不同的诸多特征,如适

用范围更广泛、普通人更难以了解其原理、操作上更为复杂、在生成过程中依靠大量计算机化数

据等,②而且随着科学证据越来越多样化,其在诉讼证明中的作用也不断扩张。但是,新型、复杂

的科学证据不意味着必然具有坚实的科学原理,在知识爆炸、信息洪流的年代,假借科学外衣的

伪科学也会充斥于各个行业,司法自然也难以幸免。近年来,英美法系国家就通过不少判例识别

出一些伪法庭科学或毫无意义的所谓法庭科学,并对这些科学证据进行排除,如通过面部测绘而

进行人像对比的专家证言、③通过核磁共振对证人可信度进行测试的专家证言④等。计算机化的

新型科学证据不断渗入刑事诉讼也为控辩审带来了一系列必须应对的难题,这些证据在证明中

又往往发挥着重要作用,使得对其准确性进行审查至关重要。⑤

在我国,也存在某些新型科学证据的原理是否明确、是否能够成立的问题,如对玉石类物品

进行真伪鉴定的原理、对事故车辆进行技术检验的原理,但这些证据的科学原理却极少受到质疑

和审查。而且随着近年来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等技术的发展,电子数据在诉讼中作

为证据的运用倍增,虽然我国就电子数据的鉴定制定了一些国家标准、公共安全技术标准、司法

鉴定技术标准,但这些标准往往只规定范围、术语、鉴定或检验工具、步骤、意见表述等,对于其科

学原理却没有交代。人工智能、大数据作为现代科技的新兴事物,其复杂程度远超一般人的感

知,相较于传统类型的科学证据,对电子数据的鉴定类证据进行形式审查对于保障证据准确性、

可靠性来说基本上无意义,只有在明确电子数据基本原理的基础上,才能对鉴定是否可靠作出更

准确的判断。

因此,对于新出现的科学证据类型以及数字化时代的电子数据鉴定类科学证据必须进行实

质审查,方能有效地筛选出可靠的科学证据。
(三)科学证据范围的扩张需要审查的实质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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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自《关于司法鉴定管理问题的决定》(2005年生效,2016年修订)对4大类鉴定(法医类、
物证类、声像资料类和环境损害类鉴定)实行统一管理以来,在实践中逐渐形成了司法鉴定的门

第之分,4大类之外的其他鉴定机构即便已经在省级司法行政部门登记,法院也往往不采纳其出

具的鉴定意见,①其他检验检测机构出具的各种报告书也同样不易被采纳。司法实践中的这种

状况限制了科学证据的范围,导致诉讼中的某些专门性问题难以解决,因为4大类鉴定之外的其

他鉴定或检验检测至少占全部科学证据的十分之一。② 因此,2012年《解释》专门规定允许检验

报告作为定罪量刑的参考,2021年《解释》进一步允许专门性报告和事故调查报告作为证据使

用,扩张了科学证据的范围。但是专门性报告和事故调查报告范围广泛,其是否具有科学依据是

需要重点审查的内容,而这些报告类证据与鉴定意见在专家资质、检验检测标准、检验检测方法、
操作规程、报告书内容及格式等方面均有所不同,若参照鉴定意见尤其是统一管理的鉴定意见那

样仅进行上述方面的形式审查,则难以查明其是否具有科学原理、是否遵循科学原理。因此,在
科学证据准入范围扩大的情况下,必须对允许准入的科学证据实行实质性审查。

(四)鉴定的统一管理不能保障鉴定意见的科学性

我国对4大类鉴定实行统一管理,即通过颁发许可证、资质证书、进行登记管理、提供并更新

技术标准、认证认可而实现对鉴定人和鉴定机构的统一管理。这些管理措施固然有助于提高鉴

定人和机构的整体技术水平,但是不足以保障鉴定意见的科学性,因为这些措施主要针对的是行

业准入管理,而具体的鉴定过程及其科学依据是司法行政部门无法实时监控的。③ 虽然司法部、
公安部发布了一批鉴定技术标准和规范,但是远不足以涵盖所有鉴定项目,而且在近几年还将原

先一些其他类鉴定项目经拆装重组后纳入4大类鉴定,如火灾类、交通事故类、动植物类、建筑类

等。④ 虽然名义上对这些鉴定实行了统一管理,但是在技术标准和规范方面尚未实现统一,随着

鉴定类型范围的扩张,这种统一管理的难度将越来越大。更重要的是,由于司法行政机关无法对

鉴定过程进行实时监控,即便已经制定了鉴定技术标准和规范的项目,也无法对鉴定是否遵循技

术标准和规范进行控制。因此,对鉴定的统一管理不足以保障鉴定意见的科学性,仍须法官对鉴

定意见进行实质性审查方可防止错误鉴定意见。除了统一管理的鉴定项目之外,其他未统一管

理的鉴定项目以及不属于鉴定的专门性证据在准入方面都缺乏控制,更须进行实质审查。
综上,虽然我国与英美法系国家的诉讼制度和证据制度不同,但在科技发展日新月异的当

今,专家立场的中立或专家能力的认证并不足以保证科学证据的原理必然能够成立,也无法保证

专家正确适用了科学原理。对进入法庭的科学证据是否真的“科学”进行审查是法官发挥证据准

入守门人作用的必然要求,我国对科学证据的审查应当在维持原有的形式审查的基础上,加强实

质化审查。要对科学证据进行实质审查,就要通过一定途径为法官提供科学知识,并要厘清实质

审查的内容和标准,还要从诉讼程序方面保障实质审查能够发挥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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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科学证据实质审查的前提性条件:科学知识供给

要实现法官对科学证据的实质审查,就必须从机制上解决如何为法官提供科学知识的问题,

也即如何对法官进行“教育”的问题。法官固然自身不必也不可能成为技术专家,但是应当能够

大致了解科学证据的相关术语、原理、操作流程,方可具备审查科学证据的知识基础。
(一)法官获取科学知识的途径:直接方式与间接方式

法官的科学知识供给可采取直接方式和间接方式。直接方式即直接对裁判者进行科学知识

的供给和传授,如在美国,早在20世纪90年代,美国联邦司法中心就制定了《科学证据参考手

册》,该参考书为法官提供快速获取各种科学知识的方法,以解决科学证据争议问题;爱因斯坦科

学、健康和法庭研究院也编制了一系列面向法庭的科学知识参考书如《法庭上的科学:入门之

道》,提供毒物学、医疗行为指南、遗传学、脱氧核糖核酸、神经科学等多方面的基础知识,而且还

为法官编写专门的小册子以解释科学方法、法官独立获取科学知识或指定专家的方法等。除了

上述科学证据参考书的编撰外,还有一些针对法官的培训项目,如为了让法官了解脱氧核糖核酸

技术,美国司法部撰写了一系列出版物并开发了针对包括法官在内的在线培训项目;美国弗吉尼

亚州每年组织司法官员的研讨会;美国犯罪实验室主任协会过去也为法官提供培训。但是对法

官的这类培训是零星的,总体上也不多,并且在陪审团审判的案件中如何对陪审团提供这种培训

也是一个大难题。① 因此,美国国家科学院国家研究委员会建议加强对法官和律师的法庭科学

培训,将法庭科学中取得的成果直接传达给法律从业者。② 虽然通过直接方式将科学知识直接

传授给裁判者,理论上更有利于裁判者作出正确判断,但不可否认的是,直接方式存在成本高、效
果不彰的问题。

间接方式即通过将专家作为法官审查科学证据的助手,间接为法官提供科学知识。在英美

法系国家这种做法越来越普遍,如《美国联邦证据规则》第706条赋予法官指定专家的权力,实践

中法官在遇有自己不理解的专业知识时也经常指定专家,专家的角色作用是为法官检验、筛选专

家证言提供帮助,但同时也要接受控辩双方的质询。除法官指定的专家之外,还有专家裁判员、

审核员、检验员、技术顾问等,他们的职能与法庭指定专家的职能有重合之处也有一定差异。③

澳大利亚也有类似的专家作为法官辅助者的做法,通常包括指定专家、技术顾问和专家裁判员3
类,尤其是技术顾问的适用比较普遍。④ 加拿大除了有法官指定专家、技术顾问直接辅助法官

外,还有双方联合聘请专家、专家会议和专家组,他们也发挥着减少专家偏向性、为法官提供更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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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的知识和信息的作用。① 可见,英美法系国家的间接方式实际上就是在控辩双方各自聘请的

专家之外,以立场中立的第三方专家作为法官的科学知识助手帮助法官理解科学证据,其优点在

于能够为法官提供更丰富和扎实的科学知识,节省法官进行直接培训的时间和精力,缺点则在于

法官仍须借助专家的知识才能作出判断,由此也存在专家攫取裁判权、增加诉讼成本、法官指定

专家会破坏控辩制中的专家证据制度等问题和置疑。②

正是因为直接方式与间接方式均存在一定弊端,英美法系国家通常兼采两种方式,一方面为

法官和陪审团设立更多法庭科学培训项目,另一方面扩大法官指定专家、技术顾问的运用,通过

不同方式的选择适用而充实法官的科学知识库。
(二)我国法官的科学知识供给

在我国法官对科学证据的审查转向形式与实质并重后,法官必须通过直接或间接方式获取

必要的科学知识。

在当前的实践中,我国法官也有一定的科学知识获取途径。在直接方式上,法官在审判过程

中可以通过控辩双方的交锋而补充相关科学知识,或通过私人途径补充相关知识,也有一些地方

司法机关对法官进行鉴定方面的一些培训,但是这些非常规的知识补充途径具有较大的不确定

性,无法保障获取知识的相关性和质量,若要对科学证据进行实质审查,目前这种直接方式显然

无法满足知识需求。在间接方式上,我国也有3种具体途径可以发挥间接供给科学知识的作用:
(1)专家陪审员制度。该制度始自技术专家作为陪审员参与知识产权案件审判,2019年《最高人

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陪审员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3条正式规定了专家陪审

员制度。(2)司法技术辅助人员。自2005年《关于司法鉴定管理问题的决定》生效之后,原先法

院的鉴定机构转化为司法技术辅助机构,主要负责技术咨询、技术审核和对外鉴定委托等工作,

司法技术辅助人员为法官提供技术咨询作为认定事实的参考,其技术咨询意见并非证据。(3)法
官聘请的庭外技术咨询专家。此类专家与司法技术辅助人员的功能相似,区别仅在于此类专家

独立于法院的专业人员,这种外部的技术咨询专家在司法实践中也得到越来越多的运用。③

虽然我国法官有如上获取科学知识的渠道,但是在直接方式方面并无常规的、规范的供给方

式,而在间接方式方面,则存在运用不足、供给有限的问题,如专家陪审员的适用仍主要限于知识

产权、环境损害等民事、行政诉讼领域,在刑事诉讼中的运用极少,而且各地也并无统一的专家陪

审员选任、管理标准,限制了专家陪审员制度的广泛运用;司法技术辅助人员因为脱离了鉴定活

动,普遍存在知识更新慢、业务生疏问题,难以提供有效的科学知识;而聘请技术咨询专家并非常

设制度,且受制于经费、资源、专家信息渠道等,难以保障及时获取专家帮助,并且对于如何防止

专家垄断科学知识和科学证据裁判权的问题也没有关注。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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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SeePaulMichell&RenuMandhane,TheUncertainDutyoftheExpertWitness,42AlbertaLawReview,

667-670(2005).
SeeLisaC.Wood,Court-AppointedIndependentExperts:ALitigator’sCritique,21Antitrust,94-95

(2007).
参见郑飞:《论中国司法专门性问题解决的“四维模式”》,《政法论坛》2019年第3期。

无论专家是否作为裁判者参与诉讼,专家在提供科学知识的同时,都不可避免地可能会产生知识垄断问题。

参见郑飞:《论中国司法专门性问题解决的“四维模式”》,《政法论坛》2019年第3期;于增尊:《专家陪审制度冷思

考———兼论审判阶段的专门知识供给机制》,《时代法学》2022年第4期。



因此,为了能够为法官提供及时有效的科学知识,同时避免专家参与诉讼时对科学知识的垄

断,一方面要加强科学知识供给的直接方式,因为法官掌握的科学知识越多,对专家的依赖就越

弱,就越能够保障对科学证据的独立判断;另一方面,要维持并规范间接供给方式,在充分发挥专

家辅助功能的同时也要防止专家取代法官对科学证据进行认定。具体而言,直接供给方式的加

强可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1)将法官的科学知识供给渠道常规化、制度化,由立法机关或最高人

民法院进行全国性统筹,避免各地自行其是且规格标准不一。(2)增加科学知识供给的资源投

入,尤其是构建培训体系、按诉讼常用科学知识领域建设专家库。(3)从长远规划,在法学教育中

增设必要的科学知识教育课程,培养能够掌握常用科学知识的法律人才。例如,中国政法大学证

据科学研究院在2006年即分为证据法学和法庭科学两支科研队伍,且自2009年即开始招收法

庭科学研究生,培养具有科学素养的法律人才,是值得研究和推广的人才培养模式。在间接供给

方面,一方面要扩大专家的参与范围,另一方面要厘清专家的功能,防止专家之间的功能重叠而

妨碍法官对科学证据的审查,另外还要研究如何在为法官提供科学知识的同时保障法官的独立

判断权问题。

四、科学证据实质审查的内容与标准

即便对法官供给了科学知识,法官对科学证据的审查也不可能达到科学界的同行审查那种

水平,因为对于绝大多数科学证据所处的学科领域来说,法官仍基本上是外行,所以还须根据法

官的知识水平和审查能力明确法官对科学证据进行实质审查的内容和标准,否则过高的要求只

会导致法官放弃审查权。
对科学证据的实质审查就是对其背后科学原理的审查,主要包含两个方面:(1)科学证据的

原理是否可靠,(2)专家是否正确适用了科学原理。这两个方面是科学证据可以被采纳的必要条

件,不符合这两个方面要求的科学证据不具有证据能力。但是对于非科学专家的法官来说,对上

述两个方面的审查不可能也无须达到科学界的那种同行审查水平,而应当是从法律视角进行的

审查,所以其审查并非从科学证据所属学科视角对科学证据的原理是否成立或是否可靠的验证,
也不需要从该学科视角验证适用原理的正确性,而只须从诉讼证明角度审查科学证据的原理是

否可靠以及该原理是否被正确适用,也即法官要审查的内容包括:科学证据的原理应当是明确

的,且应当有可信证据证明科学证据的原理是可靠的,还应有可信证据证明专家在科学证据生成

过程中正确适用了该原理。满足上述条件是法官采纳科学证据的必要但非充分条件。通过对科

学证据实质审查的内容和标准进行这种符合实际的界定,方能使法官的能力与实质审查的要求

相匹配,使实质审查具有可行性。
(一)科学证据原理的可靠性

科学原理的可靠性是科学证据可靠性的基础,也是实质审查的重点,但要明确法官应如何审

查原理的可靠性。
从实行教育模式的典型国家美国的经验来看,《美国联邦证据规则》和通过“道伯特案”而形

成的“道伯特规则”并不要求法官验证科学证据的依据在科学上是可靠的,而是从法律视角审查

是否有证据证明该科学依据的可靠性。“道伯特规则”要求法官对于科学依据的审查标准包括以

下几个方面:该原理或技术是否能够被检验、是否经过同行评议和发表、已知和潜在的错误率、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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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有对该原理或技术进行控制的标准、是否具有行业普遍接受性。① 这几个方面实际上是要求

有证据证明“能够被检验”“经过同行评议和发表”“错误率”“有控制标准”“被普遍接受”等事实,

而不是让法官像科学专家那样对原理进行验证,法官固然要懂得一些基本术语和知识,但这主要

是为了帮助其判断证据是否足以证明原理或技术在科学上的有效性。正如美国学者所言,法官

不需要成为某个科学领域的专家,他只需要确信所提交的数据能够使科学证据满足证据规则的

要求即可。②

针对我国司法实践中法官对科学证据缺乏实质审查的问题,我国学者也提出了一些实质审

查的标准,如“原理、技术或假设是否已被充分、正确地检验;是否已经同行审查和出版,以及被认

为正确的程度;该原理、技术或假设的错误率”;③或“经过同行复核、符合统一的技术标准规范、
错误率”;④还有学者认为,可以按照科学证据的种类对其原理进行路径不同的审查,对于检验型

科学证据,因其原理已得到实验室认可,结论有数据支撑,可直接审查鉴定是否符合原理;对于经

验型科学证据(笔迹、足迹等),应加强对方法、操作的审查;对于新型科学证据,法官应审查其原

理是否得到检验、是否公开发表和是否得到同行认可。⑤ 总体上看,上述学者借鉴美国证据规则

的痕迹非常明显,⑥虽然其中不乏合理建议,但是似乎未考虑到我国法官对科学证据的审查模

式,而且基本上都是从科学视角而非法律视角提出的标准。
与英美法系国家不同,面对科学证据,我国法官往往是先进行庭前书面审查,遇有疑问才会

在庭审时进行重点调查,或对控辩双方的疑问进行调查,因此对科学证据实质性审查的关键环节

在于庭前的单方面、书面审查,而无法将英美法系国家那种言词对抗式庭审下的科学证据审查标

准直接适用于我国,应从单方、书面审查的静态性特征出发明确审查标准,尤其要适应对书面形

式的科学证据进行审查的需要。对于科学证据原理的审查来说,法官审查的对象应是该原理在

法律上是否能够被证明是可靠的,而非从科学家视角审查原理的可靠性,因此即便上述美国证据

规则所要求的“能够被检验”“经过同行评议和发表”“错误率”“有控制标准”“被普遍接受”已经将

审查的焦点置于从法律上对科学原理的可靠性进行证明,对于外行法官来说仍显困难,这也是为

何常有学者认为这些要求对于美国法官来说太过困难以至于无法保证审查效果。⑦ 对于我国的

科学证据原理审查来说,同样应从法律视角而非科学视角确定审查标准并将审查标准尽可能地

简化。我国刑事法官可按以下几个标准对科学证据原理的可靠性进行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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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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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⑤

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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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eJohnB.Meixner&ShariSeidmanDiamond,TheHiddenDaubertFactor:HowJudgesUseErrorRates
inAssessingScientificEvidence,2014WisconsinLawReview,1068(2014).

SeeDavidL.Faigman,ElisePorter& MichaelJ.Saks,CheckYourCrystalBallattheCourthouseDoor,

Please:ExploringthePast,UnderstandingthePresent,andWorryingabouttheFutureofScientificEvidence,15Car-
dozoLawReview,1835(1993).

刘晓丹:《科学证据可采性规则研究》,《证据科学》2012年第1期。

陈邦达:《美国科学证据采信规则的嬗变及启示》,《比较法研究》2014年第3期。

参见樊金英、杜志淳:《跨学科视野下对科学证据的审查认定》,《证据科学》2019年第3期。

甚至有学者认为可直接借鉴美国的“道伯特标准”,参见陈永生:《论刑事司法对鉴定的迷信与制度防范》,
《中国法学》2021年第6期。

SeeConfrontingtheNew ChallengesofScientificEvidence,108 HarvardLaw Review,1515 (1995);

EdwardK.Cheng,TheConsensusRule:ANewApproachtoScientificEvidence,75VanderbiltLawReview,414
(2022).



1.科学证据的原理是否明确

科学证据作为一种“利用某项科学专业知识或者依靠科学原理形成的具有证明价值的事实

或意见”,①必然要以相关领域的科学原理作为证据可靠性的基础,因此首先应让法官了解科学

证据的原理是什么,这是对其科学性进行审查的前提。在我国的各类科学证据中,有的较为规范

的证据文本中会列明科学依据,或者有相关的技术规范载明其依据,如公安部2011年发布的《法
庭科学DNA亲子鉴定规范》中的“排除父权和确信父权规则”实际上就是其科学依据。值得关

注的是新型科学证据或冷门科学证据,如驾驶辅助系统的算法检测、动物痕迹认定、文物真伪鉴

定等,若未在证据文本中表明其原理,则法官可在庭前要求举证方说明并提供证据证明,以便于

审查和对方质证,也可在庭审调查中要求举证方陈述其原理,若举证方无法陈述,可传唤鉴定人

或有专门知识的人出庭就证据的原理接受询问。实际上,无论检验型的还是经验型的科学证据,

都应有相关的科学原理作为基础,区别仅在于领域、确定程度、表达方式不同,如果一种所谓科学

证据无法表明其原理为何,那就说明其可靠性是大有疑问的。

2.是否有可信证据证明原理的可靠性

科学证据的类型不同,对原理的可靠性要求也有所不同,对于那些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常用的

科学证据来说,如果其原理已经被广泛认识且无争议,如脱氧核糖核酸鉴定、微量物证鉴定、法医

毒物鉴定等,可以不再单独审查其科学原理,但要审查科学证据是否正确遵循了科学原理。但是

对于法官感到陌生的新型科学证据或冷门科学证据来说,必须有相关的权威文献资料或其他可

信证据能够证明这类科学证据的原理是可靠的。科学证据的举证方应当附带提交这种文献资料

或其他证据,作为证明科学证据原理可靠性的辅助证据。法官掌握一定的科学知识的目的就是

能够理解文献资料的大意,判断相关证据是否足以证明原理的可靠性。当然,这里所谓的可靠是

指该原理在可信度较高的文献资料中有明确表述且尚未被推翻,任何科学原理都有一定的局限

性,科学工作者要持续的观察、监测和修正知识,科学对真相的接近是通过反复检验理论而实现

的,②任何科学原理或许会在未来的某个时间被推翻,但是只要证明在当前的特定时间内原理是

成立且可靠的,没有出现更有力的替代性理论,那么它就是有效的。

3.是否存在对原理的根本性争议

对科学原理有争议是正常的,尤其是对于新的科学原理来说,在未达成共识之前通常都存在

争议,但是如果出现的争议动摇了原理成立的基础,使其是否科学成为疑问,就不再是正常的科

学争议,因为这就意味着科学证据的原理是否可靠大有问题,直接影响科学证据的可采性。因

此,对于新科学技术所产生的科学证据,法官应当对科学原理的争议进行审查,尤其是审查是否

存在足以动摇该原理成立的根本性争议。对于科学原理是否存在争议,举证方应当在证据文本

中说明,除非不存在相关争议。若举证方说明存在的争议不影响原理的可靠性,则应提供相关文

献资料等证据进行证明。若未对是否存在争议进行说明,则法官可在庭前或庭审中要求进行说

明,举证方可通过专家提交书面说明,或申请专家出庭就此问题进行说明和接受询问。
(二)科学原理的正确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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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珊:《科学证据的概念溯源及本土化重述》,《证据科学》2022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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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版,第116页。



对于科学证据的采纳来说,仅能够证明原理可靠还不足以保障科学证据的可靠性和准确性,

更为关键的是要审查科学证据的生成中是否正确适用了其科学原理,而这一点对于外行人来说

可能比科学原理的可靠性更难审查。例如,有美国学者研究发现,有一些实验室虽然选取了正确

的原理或方法,但在操作中却未正确适用这些原理和方法。① 以脱氧核糖核酸鉴定为例,自20
世纪80年代脱氧核糖核酸鉴定就在科学领域获得普遍认可,且被认为准确率极高,但是在其运

用于司法实践之初却在少数案件中被法官发现专家未按照技术和实验要求进行操作,最终这些

案件中的脱氧核糖核酸证据未被法官采纳。② 在这种背景下,《美国联邦证据规则》第702条在

2000年修改时专门增加了“专家将原理和方法可靠地适用于案件的事实”的要求,也即对于科学

证据来说,除了其理论和方法具备基础的有效性之外,还要具备运用的有效性,这也就意味着举

证一方必须承担理论和方法有效运用的证明责任,而且法官必须对专家是否有效运用理论和方

法进行审查,而不能仅专注于理论和方法本身的有效性。虽然如此,很多美国法官并未真正按照

《美国联邦证据规则》第702条和“通用电气公司诉乔伊纳案”③所要求的那样对专家是否正确运

用原理、方法进行实质审查,以至于直到2016年,美国总统科技顾问委员会还对此发布了一个专

门报告,强调对法庭科学证据的科学原理运用的有效性进行审查。④ 可见,在科学证据及其证据

规则发展较早的美国,法官都仍未能够对科学证据是否正确适用原理进行实质审查,其原因在于

法官常忽视这方面的审查,或有意将其转化为对相关理论和方法的验证研究(而非本案的适用)

的审查,从而回避困难。⑤

对于我国的刑事法官来说,因审查科学证据是否正确适用科学原理同样较为困难,故审查内

容和标准不能超出法官的能力范围。既然法官只能从法律视角审查是否有证据证明原理的可靠

性,那么对于外行且未参与科学证据生成过程的法官来说,对科学证据是否正确适用原理更是只

能从法律视角审查是否能够确信这一点。具体而言,可按如下几个标准进行审查:

1.科学证据的操作过程和方法是否符合科学原理要求

绝大多数科学证据的生成都需要进行一定的检验、检测操作,在操作时是否遵循其原理所要

求的操作过程和方法,是决定专家是否正确适用科学原理的关键,虽然科学证据可能有多种方法

可供选择,但是无论选择哪种方法进行操作,都应符合其科学原理的要求。例如,我国《电子数据

司法鉴定通用实施规范》《声像资料鉴定通用规范》等鉴定技术规范中对方法的选择都有类似要

求,即优先选用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发布的方法,除非没有标准方法,才可选择非标准方法,或自

行设计方法,但是这些方法应符合认证要求或经过司法行政机关组织的专家确认。对于缺乏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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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ficEvidence:TheImportanceofHumanErrorasaCauseofForensicMisanalysis,69WashingtonUniversityL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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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技术规范的专门性报告而言,其采取的操作规程和方法更是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报告是否

可靠。
在科学证据审查中,法官应对专家的操作过程和方法是否符合原理要求进行审查,这就要求

专家应当对操作过程和方法进行通俗易懂的解释和说明,且有证据证明。以脱氧核糖核酸鉴定

为例,所谓“脱氧核糖核酸鉴定”实际上包含“常染色体短串联重复序列(STR)遗传标记检测”“Y
染色体遗传标记检测”“线粒体遗传标记检测”等几种不同检测,其操作方法也有所不同,因此专

家应当进行必要的说明。我国的鉴定意见文本普遍存在方法说明简单、不进行解释说明的情形。
例如,在脱氧核糖核酸鉴定中仅说明“按GA/T383-2014中Chelex法提取检材脱氧核糖核酸”,
但是对于该方法的大致内容、如何按该方法提取脱氧核糖核酸等却一概不提,让法官基本上无从

审查鉴定过程的具体操作和方法。虽然有些技术规范要求对鉴定要进行记录,但是由于在鉴定

完成后一般不将记录随鉴定意见同时移送,因此也无法通过记录而审查操作过程。而对于那些

并无统一技术规范的科学证据,鉴定意见文本解释说明其操作过程和方法并记录操作过程的情

形更是少见。
因此,对于需要进行检验、检测等操作的科学证据,应当要求举证方专家表明操作过程和方

法,并同时提交检验检测记录等材料,对操作过程和方法进行证明,法官可对上述证据材料直接

进行审查,若科学证据缺乏对操作过程和方法的说明和解释,则可要求举证方专家进行说明并提

供必要证据。若法官认为凭自己所掌握的科学知识无法对操作过程和方法进行判断,则也可要

求司法技术人员或庭外技术咨询专家提供意见。需要注意的是,法官审查的重点仅在于专家是

否采取了技术规范要求的操作规程和方法,而不必对操作中生成的各种数据、图形、算法等都透

彻了解,因为这对于法官的审查来说既无必要也不太可能。

2.分析和计算方法是否符合科学原理要求

无论是否需要经过检验、检测等操作,科学证据都要经过分析或计算方可得出结论。由于不

同类型科学证据的原理不同,对分析计算方法也有着特定的要求,因此对分析计算方法的审查也

是判断专家是否正确适用科学原理的重点。在各种科学证据的生成中,有一些具有统一技术规

范的科学证据对分析和计算方法的运用已经有明确要求,仍以常用的用于个体识别的脱氧核糖

核酸鉴定为例,司法部发布的《个体识别技术规范》第5部分“检验程序”、第6部分“系统评估”及
第7部分“似然率计算”中对于“DNA定量分析”、“PCR扩增与PCR产物分型”以及个体识别能

力公式、似然率计算公式都有明确规定。但是那些主要基于专家经验的科学证据的分析和计算

方法就不明确,如笔迹、足迹、文物等鉴定,①对这类证据的分析和计算方法应当进行重点审查。
另外,新型科学证据一般也不具有通用或公认的分析和计算方法,同样要关注对其分析和计算方

法的审查。
在部分科学证据的书面文本中,对分析和计算方法会进行一些简要的说明,如在个体识别的

脱氧核糖核酸鉴定中,一般要对短串联重复序列(STR)多态性检验的结果计算作出说明,法官在

自有知识或技术专家的帮助下,可以对该计算是否符合原理进行审查。但是很多科学证据文本

中都未表明其分析计算方法,尤其是经验型的科学证据,典型的如笔迹鉴定,虽然对笔迹鉴定已

经制定了国家标准《笔迹鉴定技术规范》,但是从其中的鉴定方法部分如签名笔迹检验中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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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樊金英、杜志淳:《跨学科视野下对科学证据的审查认定》,《证据科学》2019年第3期。



检验的技术要点”“综合评判的技术要点”等内容可以看出仍主要依赖于鉴定人的经验,具有较强

的主观性,并无统一的技术标准,因此在笔迹鉴定中通常并不表明如何进行分析计算。对于未表

明分析计算方法的科学证据,法官应要求举证方专家进行说明并提供证据证明。实际上,科学证

据必然要经过一定分析计算方可得出最终结论,不存在无法说明的问题,即便是经验型科学证

据,无法以数据表达其分析计算过程,但也可以将其分析过程表述出来,尤其是那些作为分析基

础的关键点(如笔迹鉴定中用于比对的特征点)。对于分析和计算方法,法官可自己进行审查或

在司法技术人员或技术咨询专家的辅助下进行审查。同样,法官经过审查只要确信专家采取了

符合科学证据原理的分析计算方法即可,而不需要全部理解分析计算的公式、过程、数据。

3.专家对意见的论证是否符合科学原理要求

经过检验、检测等操作以及对相关数据、现象的分析计算之后,专家还要综合所有情况作出

意见,才最终生成科学证据。因为每个专家的经历、经验、知识水平都不相同,所以不同国家很有

可能针对同一数据、图形、现象会得出不同意见,有的是在合理误差范围内的认知差异,但有的则

是未遵循科学证据的原理而导致的错误。因此,还应当对专家对其意见的论证是否遵循科学证

据的原理进行审查。
在部分科学证据的技术规范或鉴定文书格式规范中,对如何论证鉴定意见有较为明确的要

求。例如,《个体识别技术规范》第8部分“鉴定意见”就对于如何论证、表述“认定同一”或“排除

同一”作出了明确规定。又如,《司法部关于印发司法鉴定文书格式的通知》附件对司法鉴定意见

书的“分析说明”要求“应当详细阐明鉴定人根据有关科学理论知识,通过对鉴定材料,检查、检
验、检测结果,鉴定标准,专家意见等进行鉴别、判断、综合分析、逻辑推理,得出鉴定意见的过

程”。但实际上,并非所有鉴定意见书都严格遵循上述要求,尸检报告、脱氧核糖核酸鉴定证据等

重要鉴定文书一般会对最终的鉴定意见进行论证,有些鉴定检验文书则并不进行详细论证,尤其

是主观性较强、缺乏客观数据支持的那些文书,如价格认定、笔迹鉴定、文物真伪鉴定等文书。对

于未进行论证或论证不足的科学证据,可要求举证方的专家补充其论证过程,并说明其论证对科

学原理的遵循情况。对于法官的通常知识水平而言,有的科学证据论证是否符合科学原理可通

过常识作出一定判断,如常见的伤残、死因鉴定;但是对于那些需要通过对复杂的数据进行计算

方可得出结论的论证,法官实际上只能进行有限的审查,其焦点在于专家的结论是否由计算结果

而推论出来的,若法官认为难以作出判断,则可以寻求司法技术人员或技术咨询专家的帮助。

五、科学证据实质审查的相关程序问题

科学证据的实质审查不仅要解决审查内容和标准问题,在程序上也存在参与专家的多元性、
举证质证权利的保障、法官心证公开、防止专家垄断判断权等问题。

(一)多元专家的功能划分

在我国刑事诉讼法和相关司法解释的框架下,科学证据的生成、质证、审查等环节的参与主

体包括鉴定人、有专门知识的人、专家辅助人、司法技术人员、庭外技术咨询专家、专家陪审员等

多个主体,对于法官的证据审查活动来说,应厘清上述不同主体的功能。有学者认为,可按照功

能而将专家分为鉴定人与专家辅助人,其中鉴定人包括一切提供原生性意见的专家,而专家辅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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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包括辅助公检法机关办案和当事人参与诉讼的专家。① 但是这种二元化功能划分似有不妥,

因为除鉴定人、有专门知识的人是提供原生性的鉴定意见或专门性报告之外,其余主体的功能并

不相同,专家辅助人是控辩双方申请出庭的辅助对鉴定意见进行质证的专家,司法技术人员、庭
外技术咨询专家是辅助法官理解科学证据的专家,而专家陪审员则是与法官分享事实认定权力

的专家裁判者。还有学者认为,有些主体是没有必要参与诉讼的,如专家陪审员。② 但对于科学

知识的审查来说,不同功能的专家参与越多,越能预防因对科学证据片面认知而产生的错误,如
前述英美法系国家均有多元专家的参与。但多元专家有效发挥作用的前提是要将不同类型专家

的功能进行清晰划分,并使不同功能的专家之间实现对科学证据认知上的对抗与协同。

具体而言,专家辅助人的功能仍应限定为控辩双方的质证辅助人,并非证人也非鉴定人,其
主要作用在于对鉴定意见、专门性报告等提出质证意见,由于其具有明显的派别性,不宜作为科

学知识的供给者,但是在法官认为其质证意见有疑问时其要接受法官的询问,也要接受对方鉴定

人或专家辅助人的询问。司法技术人员、技术咨询专家负责为法官提供科学知识及解答咨询,相
当于法官的助手,他们可以查阅鉴定意见、专门性报告的相关材料,向法官提供自己的意见,也可

以就专家辅助人的质证意见向法官提供自己的意见,这些意见应当适度公开,但是他们无须接受

控辩双方的质询。而专家陪审员一方面为法官提供必要的科学知识,另一方面也对科学证据的

可靠性和证明力直接作出判断,他们可以直接向鉴定人、有专门知识的人提问,要求其对相关问

题进行说明,也可以向专家辅助人提问,如果不采纳某种科学证据,作为裁判者则应当进行说理,

在与法官有不一致意见时,按照合议庭的裁判规则进行处理。

在上述专家功能清晰划分的前提下,按照个案具体情形而让不同类型专家参与诉讼,即便几

种类型的专家同时参与诉讼,也不会产生职能的冲突或重叠,相反可以形成一种既有对抗、制约

又有合作、协同的认知机制,帮助法官更好地对科学证据进行实质审查。
(二)技术咨询意见公开及异议

在目前的司法实践中,法官在审查科学证据时如果寻求司法技术人员或技术咨询专家的辅

助,那么司法技术人员和技术咨询专家的意见是不公开的,控辩双方均无从知情,也无法对这些

意见提出异议。司法技术人员和技术咨询专家的意见是法官心证的组成部分,而且往往发挥着

重要的影响作用,因此法官依靠这种不公开的技术咨询意见而对科学证据作出采纳的裁决就有

“暗箱操作”之嫌,损害控辩双方对技术咨询意见提出异议以影响法官心证的权利,③也容易导致

错误的咨询意见难以被发现。在民商事审判领域,最高人民法院于2017年发布的《中国知识产

权司法保护纲要(2016-2020)》对于知识产权案件审判中技术调查意见的公开有明确要求:“对
于辅助法官形成心证并与裁判结果有重要关联性的技术调查意见,可以通过释明等方式向当事

人适度公开”。但是刑事诉讼领域并无技术咨询意见公开的任何规定,实践中也基本上不公开。

为了保障控辩双方的知情权和异议权,防止法官过度依赖咨询意见而错误采纳科学证据,刑
事诉讼中法官也应将技术咨询意见以一定方式公开,而且应当尽早公开,以便控辩双方及其专家

辅助人提出意见。具体而言,法官可在庭审前让司法技术人员和技术咨询专家提供意见,在法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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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参见陈如超:《专家参与刑事司法的多元功能及其体系化》,《法学研究》2020年第2期。

参见于增尊:《专家陪审制度冷思考———兼论审判阶段的专门知识供给机制》,《时代法学》2022年第4期。

参见涂舜:《人民法院司法技术工作的功能变迁及其完善》,《证据科学》2019年第6期。



调查环节对科学证据进行举证质证之前或之后,法官将意见向控辩双方公开。控辩双方在质证

时既可以对科学证据本身提出意见,也可以对技术咨询意见提出意见,最终由法官根据各方意见

而决定是否采纳科学证据。因司法技术人员、技术咨询专家既非证人也非鉴定人,故其无须接受

控辩双方询问,但是在其意见受到控辩双方质疑后,可应法官要求就其意见中涉及的科学知识问

题作出进一步说明,以便法官进行综合判断。
(三)法官独立判断权的保障

在专家参与诉讼的情况下,应注重保障法官对科学证据的独立判断权,防止专家攫取判断

权。在我国以往的司法实践中,法官因缺乏对鉴定意见进行实质审查的能力,故往往盲目信任鉴

定意见,将判断权拱手相让于鉴定人。在法律和司法解释允许专家辅助人、司法技术人员、技术

咨询专家等多元专家参与诉讼之后,虽然一方面能为法官提供了科学知识,但是另一方面也会导

致法官依赖这些专家而丧失独立判断权的问题。因此,在多元化专家参与诉讼的情形下,要以一

定的程序机制防止专家替代法官对科学证据作出判断。
具体而言,鉴定人、有专门知识的人作出鉴定意见和专门性报告时,应当在科学证据文本中

将前面所述的科学原理及其可靠性、操作过程和方法、分析计算方法、结论的论证等方面交代清

楚,由法官进行实质审查,控辩双方也应对科学证据进行实质性质证,且在法官或控辩双方对科

学证据有疑问时,鉴定人、有专门知识的人应当出庭接受询问,否则科学证据就应被排除。专家

辅助人出庭时,先针对鉴定意见、专门性报告提出质证意见,只讲明证据存在的问题,但是不能就

是否应当采纳发表意见,然后以问答形式接受控辩审三方的询问。司法技术人员、技术咨询专家

作为法官的科学知识供给者参与诉讼,其功能仅在于提供必要的科学知识,就法官提出的问题提

供自己的意见,采取问答方式对法官进行辅助,不得直接对是否采纳科学证据提出意见,并且他

们所提的意见应当以一定方式向控辩双方公开,如果控辩双方发现其意见涉嫌攫取法官判断权,
可以申请排除该意见,并由法官另行向其他司法技术人员或技术咨询专家寻求帮助。作为分享

裁判权的专家陪审员参与诉讼时,首先应向法官传授相关科学知识,然后可以对是否采纳科学证

据发表意见,但是如果法官观点与之不同,专家陪审员应与法官一起按照合议庭议事规则共同评

议。通过上述程序机制,一方面可以充分利用不同类型专家的知识供给功能,另一方面可以保障

法官对科学证据的独立判断。

六、结 语

随着科技日新月异的发展,科学证据的运用将成为诉讼证明中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科学

证据的运用会增加法官判断证据的难度,正如美国学者达马斯卡所言,法院频频遭遇复杂的科学

技术证据,只有那些拥有高度专业化知识或杰出技艺的人才能毫无困难地领会。① 但是科学证

据的运用越多,越要强化对科学证据的实质审查,尤其是对于其原理的可靠性尚未得到公认或普

遍接受的新型科学证据来说,实质审查是保障其可靠性、防止错误采纳伪科学证据或不可靠科学

证据的必要之举。在我国的刑事诉讼中,对于科学证据无论是在规范层面还是在实践层面均仅

注重形式审查,法官仍普遍存在“科技崇拜”心理,对科学证据不知或不敢进行实质审查,对当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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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提出的关于科学证据的意见也很难做到有效回应,这无疑会降低科学证据的准入门槛,甚至导

致错误认定事实。因此,对科学证据进行必要的实质审查是我国刑事证明中一个需要重视和加

强的方面。但是法官作为非专家的裁判者,即便掌握一定的科学知识,并获得专家的辅助,对科

学证据的实质审查也不可能达到科学界的审查水平,因此本文探讨了对于我国刑事法官来说具

有可行性的实质审查内容和标准,并探讨了实质审查的相关程序问题。当然,本文总体上来说只

是提出了问题,对科学证据的审查由重形式转向重实质尚须观念、制度、技术的共同推进,虽是趋

势但也将是一个长期过程,仍须学界对其中存在的问题进行更深入的研究。

Abstract:Therearetwodifferentmodelsforthereviewofscientificevidence:thecompli-
ancemodelandtheeducationmodel.Theformerfocusesonformalreview,whilethelatter
whichourreviewmodelbelongstofocusesonsubstantivereview.Withtheincreasinguseofsci-
entificevidence,judgesmustreviewscientificevidencesubstantively,asformalreviewcannot

guaranteethescientificityandreliabilityofscientificevidence.However,asanordinaryperson
whoisnotexpert,judge’sreviewcannotreachthelevelofscientificcommunity.Theycanonly
reviewwhetherthereareevidencestoprovethescientificityandreliabilityoftheprinciplesbe-
hindscientificevidenceandthecorrectapplicationofscientificprinciples.Theformerincludes
whethertheprinciplesofscientificevidenceareclear,whetherthereareevidencestoprovethe
reliabilityoftheprinciples,andwhethertherearefundamentalcontroversiesabouttheprinciple
inseveralaspects.Thelatterincludestheoperationalprocessandmethodsofscientificevidence,

analysisandcalculationmethods,andexpert’sdemonstrationofopinions.Inthereviewofsci-
entificevidence,theparticipationofmultipleexpertsishelpfulforthesubstantivereviewofjud-

ges,howeverthefunctionsofdifferenttypesofexpertsshouldbedivided,andtheauxiliaryo-

pinionsofexpertsshouldbemadepublic.Atthesametime,thejudge’sindependentjudgment
onscientificevidenceshouldbeguaranteed.

KeyWords:scientificevidence,evidencereliability,substantivereview,scientificknowl-
edgesupply,participationofmultipleexper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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